
議會文件 29/2011 號  

(3 月 17 日會議討論 ) 

 

 

南區區議會撥款申請：  

南區康樂體育促進會 2011 年 6 月至 2012 年 2 月的活動計劃  

 

 

目的  

 

 本文件旨在尋求各議員批准撥款，以便南區康樂體育促進會於

2011 年 6 月至 2012 年 2 月舉辦推廣體育活動的計劃。  

 

 

背景  

 

2.   南區區議會於 2011 年 1 月 13 日第二十次會議通過預留 173,800

元及 277,400 元予南區康樂體育促進會，分別作為在南區推廣體育及

舉辦足球訓練計劃的經費。其後，社區事務及宣傳委員會於第二十二

次會議通過撥款 47,265 元予該會，作為於 2011 年 3 月至 5 月舉辦

「 2011 年南區青少年足球訓練計劃」的經費。  

 

推廣體育的活動  

 

3. 南區康樂體育促進會計劃於 2011 年 7 月至 2012 年 2 月期間，在

南區舉辦六項推廣體育活動，並希望申請區議會撥款共 181,952 元。

有關的撥款申請較區議會預留的撥款額多 8,152 元或 4.7%，詳情載於

附件一。  

 

「 2011-12 年度南區青少年足球訓練計劃」  

 

4. 南區康樂體育促進會計劃於 2011 年 6 月至 2012 年 2 月期間，選

拔及培訓區內青少年參與足球運動，並組織代表南區的足球隊參與香

港足球總會舉辦的各項比賽。該會希望申請區議會撥款共 321,506

元，加上早前已申請的經費，於 2011-12 年度申請的總預算為 368,771



元，較預留撥款額多 91,371 元或 32.94%，詳情載於附件二。  

 

 

徵詢意見  

 

5.   由於是項申請的撥款額遠超區議會預留予有關活動的撥款額，請

各議員考慮在區議會 2011-12 年度獲分配的社區參與撥款額不變的前

提下，是否支持載於附件一及二的撥款申請。  

 

 

 

南區區議會秘書處  

2011 年 3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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